
服務機關以不實之因公死亡證明文件報送銓敍部辦理因公撫卹之案例彙整 

序 號 服 務 機 關 職稱及姓名 原 報 死 亡 情 形 服務機關陳報死亡事實經過 因 公 審 查 小 組 會 議 決 議 本 案 應 注 意 事 項

1 ○○縣政府警察局

○○分局○○派出

所 

警  員 

何○○ 

擬依「執行職務發生意外或危險以

致死亡」之規定申請因公撫卹。 

何故員於 100 年 3 月 26 日 16 時

至 18 時，執行交通整理勤務期

間；於 16 時 54 分許突感身體不

適，遂返回派出所先於值班台休

息，約 17 時 27 分許，再起身前

往 2 樓備勤室途中，突然倒臥於

1、2樓摟梯間地板上，呈昏迷狀

態；嗣經值班人員通報○○消防

分隊前往急救，並即送往○○榮

民醫院，經診斷係頭部外傷併急

性硬腦膜下出血；20 時許，轉往

○○榮民總醫院急救。3月 27 日

1 時許，實施腦室液引流手術，

惟因病情嚴重且呈腦死狀態，於

3月 29 日 21 時 27 分死亡；其相

驗屍體證明書記載之死亡原因為

甲「中樞神經性休克」、乙「急

性硬腦膜下出血」、丙「自樓梯

跌落枕部血腫」。 

何故員雖係於辦公場所因自樓梯

跌落致中樞神經性休克致死；先

行原因為急性硬腦膜下出血、自

樓梯跌落枕部血腫。惟依○○榮

民醫院急診病歷資料顯示，其

100 年 3 月 26 日入院時，主訴及

病史：alcohol（＋），血液乙醇

（ 酒 精 ） 濃 度 檢 驗 結 果 ：

245.1mg/dl （ 正 常 值 0-50mg 

/dl）；此顯示其事故發生前有喝

酒之事實。上開死亡事實及原因

經審查小組詳慎討論後，一致認

為其生前顯因飲酒而發生意外跌

落致死；此就警察勤務而言，身

為警察人員，於執行職務期間卻

有重度飲用酒類之事實，與死亡

之因果關係間，存有怠忽職守情

事，核與「執行職務、公差或辦

公場所猝發疾病以致死亡」之因

公撫卹要件不合，爰改以意外死

亡撫卹。 

何故員係飲酒過度，發生意外跌落

致死，服務機關隱瞞相關事實，仍

以因公撫卹報送，顯有變造何故員

死亡事實之違失。已另案請服務機

關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2 ○○縣○○鄉公所 技  士 

謝○○ 

擬依「戮力職務，積勞過度以致死

亡」之規定申請因公撫卹。 

一、謝故員原係○○縣○○鄉公

所技士。謝故員係於 100 年

1月 21日分發至○○鄉公所

擔任技士，辦理建管業務，

因適逢臺灣○○地方法院檢

察署下令總清查○○鄉○○

地區之違章建築，需配合調

閱相關卷宗，並至現地會

勘，案件數量多達 134 件，

謝故員時常自行加班。於100

年 10 月代理建設課課長，由

於近乎每日加班，因過於勞

一、本案謝故員之遺族係申請「戮

力職務，積勞過度以致死亡」

之因公撫卹，爰依公務人員撫

卹法第5條第1項第5款及其

施行細則第 9 條規定之要件，

認定如下： 

（一）謝故員之服務機關說

明其年度考核及工作

認真與辛勞，屬事實

認定問題，宜尊重之

並認定符合戮力職務

之要件。 

本案謝故員死亡證明已詳載其死因

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明

確係宿疾所致，核與戮力職務，積

勞過度以致死亡無關。惟服務機關

於報送因公撫卹案件時，未詳實蒐

集病歷資料，並謹慎先作初步審核

再予彙轉，顯有怠責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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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引發自體免疫力下降而發

燒感冒，惟僅至診所就診，

依然抱病上班。謝故員於101

年 1 月 7 日返鄉省親時突感

身體不適，呼吸不順暢，遂

緊急至○○醫院掛急診，但

為能兼顧工作，便於 101 年

1 月 8 日轉回○○醫院，經

診斷認定狀況嚴重，需至大

醫院就診檢查，遂至○○附

設醫院掛急診。診斷因支氣

管肺炎導致呼吸不順暢，需

插管治療，並轉入加護病房

持續觀察。於 101 年 1 月 11

日因血壓及心跳極不穩定而

引發休克，雖經搶救仍併發

敗血症及器官衰竭以致昏迷

不醒，於 101 年 1 月 25 日去

世。依醫院死亡證明書所

載，死亡原因：甲、肺炎併

發敗血症與多重器官衰竭，

乙、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二）謝故員死亡之原因是

否係屬戮力職務所生

疾病，以及其死亡是否

與職務間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等節，則有賴於

醫學專業判斷；案經詳

慎討論後，認為： 

謝故員死亡原因係肺

炎併發敗血症與多重

器官衰竭，先行原因為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上開死亡事實及

原因，經審查小組詳慎

討論後，與會委員一致

認為其死亡原因係宿

疾（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AIDS）引發感染所

致，進而導致死亡；其

死亡核與其生前工作

性質、工作環境等職務

本身因素之間無關，難

認定與戮力職務，積勞

過度之間具有因果關

係。 

（三）據上，謝故員之死亡原

因核與公務人員撫卹

法第5條第1項第5款

及其施行細則第9條規

定之因公撫卹要件不

合，應改以病故撫卹。 

3 ○○市政府警察局

○○警察大隊 

警  員 

唐○○ 

擬依「於執行職務、公差或辦公場

所猝發疾病以致死亡」之規定申請

因公撫卹。 

唐故員於 100 年 5 月 11 日擔服

18 時至 21 時之巡邏勤務（交通

事故處理）；該時段因無交通事

故處理，故暫時在隊待命。嗣其

於同日約 20 時 50 分時，因身體

極度不適而於值班台休息，並等

一、依服務機關所附證據顯示，唐

故員係於請假期間發病；其逾

請假期間後的上班時間內亦未

依規定執行原訂之巡邏勤務，

亦未依規定依上級命令改執行

特別勤務，反而係以無交通事

唐故員發病並非勤務期間，服務

機關卻塗改勤務分配表時間，欲

使其符合因公撫卹要件並圖誤導

因公審查小組公正之判斷，顯違

依法行政之守則。 

 

 2



待送醫；同日 21 時 10 分，由同

事載送至○○醫院急診，經診斷

為急性心肌梗塞合併心因性休

克，以及多重器官衰竭；同年月

12 日因休克急救插管後，緊急施

行心導管治療及體外維生系統放

置，並於當日再入手術室施行心

室減壓及心室輔助器放置後，因

多重器官衰竭，於同年月 18 日 9

點 30 分死亡。其直接引起死亡之

疾病為多重器官衰竭；先行原因

係急性心肌梗塞合併心因性休

克。 

故為由而留隊待命；此種情

形，依警政署所提資料顯示，

其係違反巡邏勤務規定(未依

規定依上級命令指示，執行特

別勤務而留隊待命)，有怠忽職

守之嫌。至於其服務機關事後

稱其留隊整理資料、建檔等，

並未有具體事證可資證明為

真。爰本案以「於執行職務、

公差或辦公場所猝發疾病」申

請因公撫卹，顯未符法定要件。 

二、據上，唐故員係發病於其請假

期間（即未在執行職務時發

病），並非於上班期間猝發疾

病；其死亡原因核與公務人員

撫卹法第5條第1項第4款及

其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之因公

撫卹要件不合，應改以病故撫

卹。 

 

4 ○○部○○局○○

所 

調度員 

徐○○ 

擬依「因辦公往返，猝發疾病以致

死亡」之規定申請因公撫卹。 

一、依○○部○○局所附因公死

亡證明書、里長證明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所載，徐故員於

100年 12月 8日上午6時10

分，自住家（○○縣○○市

○○街○○號）步行至內壢

火車站(約 1.5 公里，步行約

15 分鐘)搭乘 6 時 47 分或 6

時 57 分火車至上班地點○

○所(○○市○○路○○

號)；上班途中，於行經住家

附近○○市○○街○○巷前

(離住家約 200 公尺，步行約

2 分鐘)因突發心因性休克

癱瘓於地。惟經檢視案附○

○縣政府消防局 101 年 2 月

一、○○局出具徐故員因公死亡

證明書所載之病發地點，經

核對○○縣政府消防局查復

結果所載之報案地點及救援

地點顯不一致；○○局於出

具證明時應詳實釐清事實及

提供正確資訊，始為正辦。 

二、據上，本案徐故員死亡原因

核與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5 條第

1項第6款及其施行細則第10

條規定之因公撫卹要件不合，

應改以病故撫卹。 

 

服務機關陳報所屬同仁因公撫卹

案而於出具因公死亡證明書時，

應確實查明釐清且詳實陳明正確

事實，避免有造假不實之誤導。

惟本案據案附資料審理徐故員之

發病死亡地點及被救護地點，均

與服務機關所出具之因公死亡證

明書、路線圖，以及徐故員住處

之里里長證明書所載地點顯不一

致，顯見服務機關疏於審究徐故

員之遺屬所提證據之真偽，核有

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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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開立之執行救護服務證

明書所載略以：該局所屬○

○分隊於 100年 12月 8日 6

時 24 分，自○○市○○街○

○巷○○號前，載送徐故員

至行政院衛生署○○診治，

於當日上午 7時 27 分死亡。

二、再檢視案附○○縣政府衛生

局所附○○縣消防局○○分

隊100年12月8日救護紀錄

表略以：事件發生地點為○

○縣○○市○○街○○巷○

○號，救護人員至現場時徐

故員躺於家中 1 樓地上，身

上僅著內衣褲，家人陳訴其

早起正要換衣服上班；家人

於早上 6 點多聽到 1 樓有倒

地聲而下樓查看，發現其倒

在地上而打 119 求救，因倒

於走道旁地上，鄰近下樓樓

梯，現場空間較窄且搬運出

家門亦為狹窄樓梯。 

三、另據行政院衛生署○○醫院

診斷證明書所載，徐故員到

院前已死亡，且依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

明書，其直接引起死亡原因

為心因性休克及疑心血管疾

病引起高血壓、胸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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